
常州市龙城高级中学教职工出勤管理规定

一、总则

为规范我校教职工的出勤行为，保障学校教育教学工作的正常开展，根据国家相

关法律法规及教育部门的有关规定，特制定本规定。

本规定适用于常州市龙城高级中学全体教职工，包括教师、行政管理人员、教辅

人员及其他工作人员。

二、考勤纪律与要求

（一）作息制度

工作日每天上下班时间：上午：7：30～11：30，下午 1：30～5：30。

（二）请假制度

1、教职工请假分为事假、病假、婚假、产假、丧假等类型。

2、请假流程：

（1）请假须提前在常有优学 APP 上填报申请，并由相应部门负责人审批，同时

在常有优学 APP 上填报调（代）课申请，由课程处负责调（代）课事宜。半天内

的病假在不影响教学任务的情况下仅需在常有优学 APP 上填报请假申请；一天

及以上需附上提供医院诊断证明。

（2）请假 0.5 天由分管主任审批，1 天由分管校领导审批，1 天以上由校

长审批。对于特殊情况下的紧急请假，可先通过电话或其他方式告知相关领导，

事后在常有优学 APP 上及时补办请假手续。

具体操作流程见下方图 1 请假流程示意图。

3、请假期间待遇：

（1）事假：教职工请事假期间，当月工资按照一定比例扣除；事假年累计 15

个工作日以内全勤奖每天扣除 50 元，年累计超过 15 个工作日扣除年全勤奖。

（2）病假：教职工请病假期间，按国家相关规定发放工资。病假在月累计 5天

以内的，全勤奖每天扣 10 元,病假月累计超过 5个工作日，扣除当月全勤奖。

（3）婚假、产假、丧假等按照国家法律法规及地方政策规定执行，假期期间工

资福利待遇不变。

（三）出差管理

1、教职工因公外出（包括参加培训、会议、学术交流等）视为出差。

2、出差前应按请假流程执行，经所在部门负责人审核同意后，报学校办公

室备案。如遇紧急任务临时出差，可先电话告知相关领导，出差结束后及时补办



手续。

3、出差期间要严格遵守学校的工作纪律和财务报销制度，按时完成工作任

务并及时返校。出差期间的交通、住宿等费用按照学校差旅费管理办法报销。

三、考勤监督与检查

（一）部门自查

各职能部门负责人为本部门教职工考勤管理的第一责任人，应定期对本部门

教职工的出勤情况进行检查和统计。每月初将上个月的考勤汇总表（包括正常出

勤、迟到、早退、旷工、请假等情况）报送至学校党政办公室。

（二）学校抽查

学校党政办公室会同校纪检委员不定期对全校教职工的出勤情况进行抽查。

抽查内容包括请假手续是否齐全、实际出勤情况与考勤记录是否相符等。对抽查

中发现的问题，及时督促相关部门和人员进行整改。

（三）结果公示

每月学校将在内部办公平台上公布教职工考勤情况，接受全体教职工的监督。

如有异议，可在公示期内向学校党政办公室提出申诉，党政办公室将及时核实处

理。

四、奖惩措施

（一）奖励

1、对于全勤教职工（即当月无迟到、早退、旷工、请假等情况），学校将给

予一定的精神奖励和物质奖励。例如，在学期末评选“师德标兵”时予以优先考

虑，发放全勤奖金 100 元/月。

2、在学校教育教学工作中表现突出，长期保持良好出勤记录且积极承担额

外工作任务的教职工，学校将给予表彰，并在职称评定、岗位晋升等方面给予政

策倾斜。

（二）惩罚

1、迟到、早退

每月迟到或早退累计达到 2次的，给予口头警告，并扣除当月全勤奖；累计

达到 5 次及以上的，扣除当月全部绩效工资，并在全校范围内通报批评。（学校

集会活动参考以上规定进行处罚）

  2、旷工

旷工半天，扣除当月全勤奖；旷工 1天，扣除半年全勤奖；连续旷工超过 5



天或一年内累计旷工超过 10 天的，按照自动离职处理，解除劳动关系。（教师上

课、监考迟到早退参照以上规定进行处罚）

3、弄虚作假

教职工如有伪造请假证明等弄虚作假行为，一经查实，视情节轻重给予相应

的纪律处分，如警告、记过、降级、撤职直至开除等，并追究相关人员的责任。

五、附则

本规定自 2024 年 7 月 1 日起施行。

本规定的解释权归校党政办公室所有。在执行过程中如遇特殊情况或未尽事宜，

由校长室研究决定。

常州市龙城高级中学

2024 年 12 月

图 1 请假流程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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